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丰人社发〔2014〕180 号
区属各单位：
为规范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带薪年休假工作，根据中共北京市委组织部、北京市人事局《关于转发人事部<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>的通知》（京人发〔2008〕113号）精神，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：
一、机关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连续工作 1 年以上的，享受带薪年休假（以下简称年休假）。工作已满 1 年不满 10 年的，年休假 5 天；已满 10 年不满 20 年的，年休假 10 天；已满 20 年的，年休假 15 天。国家法定的休假日、休息日，国家规定的探亲假、婚丧假、产假，不计入年休假的假期。
二、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不享受当年的年休假：

1、工作人员依法享受寒暑假，其休假天数多于年休假天数的。
2、工作满 1 年不满 10 年的工作人员，请病假累计 2 个月以上的；
3、工作满 10 年不满 20 年的工作人员，请病假累计 3 个月以上的；
4、工作满 20 年以上的工作人员，请病假累计 4 个月以上的。
三、年休假在一个年度内可以集中安排，也可以分段安排，一般不跨年度安排，确因工作需要可以延迟到次年第一个季度末完成。
四、各单位要统筹休假与工作的关系，合理制定本单位工作人员年休假计划，并根据工作任务的变化和人员在岗状况予以适时调整。要做好休假人员工作衔接，主要领导与分管领导、分管领导与所属部门领导一般不同时安排休假。
五、严格年休假审批程序。工作人员休年休假，本人应提出申请，经所在单位有关领导批准，报本单位组织（人事）部门备案。各单位党政主要领导休年休假，需报请区委区政府主管领导批准同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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